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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加保 合同 加于主保 合同 下。 

主保 合同所 条款、投保单、保 单、保 凭 以及批单等构成主保 合同的全

书 文件，凡与本 加保 合同相关者，均为本 加保 合同的构成 分。 

本 加保 合同与主保 合同相抵 之处，以本 加保 合同为准。本 加保 合

同未约定事 ，以主保 合同为准。

凡涉及本 加保 合同的约定，均应 用书 形式，其中书 形式包括电子数据等

形式。 

另有约定外，本 加保 合同的受益人为 保 人本人。 

在保 期 内， 保 人在等待期后经医 断初次罹患

的，投保人或 保 人申 并经保 人同意后，就医于保 人指定的特定医疗机构接受 子

离子治疗，对于 保 人个人支付的、必 且合理的 保

人在扣 免 后，按照约定的给付比例且在各分 围内向 保 人给付

子 离子医疗保 ，

特定医疗机构以在保 单中 明的名单为准。保 期 内保 人 整指定特定医

疗机构的，以保 人在官方正式渠 （包括但不 于官网、官微）的 知为准。 

 

免 在主保 合同下 付时已经完全扣 ，则本 加保 合同不再扣

免 ； 免 在本 加保 合同下 付时已经完全扣 ，则主保 合同不再扣

免 。 

本 加保 合同中的 子 离子医疗保 的保 可由投保人和保 人协商

确定，并在保 合同中 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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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有约定外，本 加保 合同的保 期 同主保 合同一致。 

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 性增 和扩散，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

织，可以经 管、淋巴管和体腔扩散 移到 体其它 位的疾病。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

断，临床 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《疾病和有关健康 的国 统 分类》（ICD-10）的

恶性肿瘤 畴，其中

指 保 人因接受 子 离子放射治疗而发生的相关

用，包括床位 、膳 、护理 、 疗 、检查检 、治疗 、 品 等，但

本 加保 合同的未 义名 ，以本 加保 合同所 属主保 合同条款中的 义为准。 

 

 


